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主题混合暂停转入及限制申购业务的定期更新公告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主题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以及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暂停相关

业务的起

始日 、金

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每月第

９

个工作日除外）

限制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每月第

９

个工作日为定期限制申购

日）

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

５

亿元（每月第

９

个工作日，本基金净申购申请金额上

限）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定期定额投资金额不得超过

５

万元

暂停申购 （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兼顾基金资产的有效运

作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次定期更新公告无变更相关规则，只是明确本月开放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发布了《关于嘉实主题混合实施暂停转入及

定期限制申购业务的公告》。本公司每月发布一次定期更新公告，并在相关规则变更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公告（本次定期更新公告无变更相关规则）。

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起，暂停本基金申购及转入业务。之后每月开放

１

日（开放日）办理本基

金的申购业务（不含转入），开放日的具体时间为每月的第

９

个工作日，该工作日是指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每月开放日的具体时间如有更改，本公司将在新的开放日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公告。

（

３

）开放日当日（

Ｔ

日），本基金实施申购业务（不含定期定额计划的申购业务）的限额销

售，对

Ｔ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设定上限（下简称“开放日上限”）每月的开放日上限不超过

５

亿元

（含

５

亿元），在每月开放日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的开放日上限为

５

亿元。

①

若

Ｔ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未超过开放日上限（含开放日上限），则对所有有效申购申请

全部予以成功确认。

Ｔ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计算方法如下：

Ｔ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

＝Ｔ

日有效申购申请总金额

－

（

Ｔ

日有效赎回总金额

＋Ｔ

日有效转换转

出总金额）

②

若

Ｔ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超过开放日上限， 则按比例确认的方式对

Ｔ

日已接受的有效

申购申请部分给予确认，以保证当日有效净申购金额不大于开放日上限，不予确认的申购款

项由销售机构退还给投资者。

③Ｔ

日部分确认的计算方法如下：

部分确认的比例

＝

（开放日上限

＋Ｔ

日有效赎回总金额

＋Ｔ

日有效转换转出总金额）

／Ｔ

日有

效申购申请总金额

投资者申购申请确认金额

＝Ｔ

日提交的有效申购申请金额

×Ｔ

日部分确认的比例

当发生部分确认时，投资者申购费率按照申购申请确认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且申

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申购份额的计算按照截位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其后部分舍去，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若发生按比例确认的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将于两日内公告按比例确认时所使用的比

例，比例保留到小数点后

８

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归入基金财产。

（

３

）在上述暂停转入及定期限制申购业务期间，本基金仍开放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业务。

具体规则如下：

①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能够继续为定期定额计划的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

②

本基金代销机构是否可实现办理非开放日本基金的定期定额业务， 以各代销机构的

相关业务规则和具体规定为准；

③

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起，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定期定额计划的申购金额不得超

过

５

万元定投上限，若超过

５

万元（不含

５

万元）定投上限，该笔定期定额申购将不予确认；定投

上限的具体金额如有变更，本公司将在变更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另行公告；

④

每月开放日定期定额计划的申购金额均不得超过已公告的定投上限， 但不受当日限

额销售的影响。

在实施上述暂停转入及定期限制申购业务期间，赎回及转出业务均可正常办理。

恢复本基金的正常申购及转入业务的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

８８００

了解、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平安证券”）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营业部、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合肥科学大

道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五里墩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政务区支行、

中国银行合肥望江中路支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现公司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将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为规

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与平安证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三方经协商，

达成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１．

公司将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营业部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

２０３３４９９９９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６５２７３１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

７

天通知存款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元） 期 限

７

天通知存款

００００１３６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起

７

天通知存款

００００１３７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起

７

天通知存款

００００１３８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起

７

天通知存款

００００１３９ １０１

，

７９１

，

６８０．８８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起

２．

公 司 将 在 交 通 银 行 合 肥 科 学 大 道 支 行 开 立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账 号 ：

３４１３２５０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７５８６８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元） 期 限

三个月定期存款

ＸＸ００５４６１７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４．２－２０１１．７．２

三个月定期存款

ＸＸ００５４６１７１ ２８

，

７３２

，

１６２．００ ２０１１．４．２－２０１１．７．２

３．

公司将在招商银行合肥分行五里墩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 ：

５５１９０２０６５２１０６８８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元） 期 限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０３３１６３９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４．７－２０１１．７．７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０３３１６４２ ３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４．７－２０１１．７．７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０３３１６４０ ３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４．７－２０１１．７．７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０３３１６４１ ４２

，

５２６

，

６６３．４７ ２０１１．４．７－２０１１．７．７

４．

公 司 将 在 兴 业 银 行 合 肥 政 务 区 支 行 开 立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账 号 ：

４９９０７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２３８５７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元） 期 限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３４３４７７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４．７－２０１１．７．７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３４３４７８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４．７－２０１１．７．７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３４３４７９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４．７－２０１１．７．７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３４３４８０ ５４

，

０７２

，

９５５．４８ ２０１１．４．７－２０１１．７．７

５．

公司将在中国银行合肥望江中路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

１８７２１０３４９７４１

）中

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元） 期 限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７９００３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４．８－２０１１．７．８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７９００２９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４．８－２０１１．７．８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７９００３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４．８－２０１１．７．８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７９００３２ ５

，

００６

，

６４６．６７ ２０１１．４．８－２０１１．７．８

二、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的专户进行管

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及平安证券。公司不得将存单质押。

三、本协议生效后，构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的部

分，与该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1

2011

年

5

月

10

日 星期二

(

上接

D30

版

)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００２１５８

汉钟精机

７０

，

０００ ２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７

２ ００２３４４

海宁皮城

３９

，

９９５ ２

，

１９４

，

９２５．６０ ０．５９

３ ０００５９０

紫光古汉

１０５

，

０００ １

，

６０３

，

３５０．００ ０．４３

４

、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４４

，

６７５

，

０５０．００ １１．９１

２

央行票据

１９

，

６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３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１７

，

８７３

，

３３１．３０ ４．７７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８

，

５４５

，

７９１．８０ ２．２８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９０

，

７１２

，

１７３．１０ ２４．１８

５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００１０３７ １０

央票

３７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６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３

２ １０００１３ １０

附息国债

１３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１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

３ ０１０３０３ ０３

国债

⑶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２２３

，

６００．００ ２．９９

４ ０１０１０７ ２１

国债

⑺ ９０

，

０００ ９

，

２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６

５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５５

，

０００ ６

，

４９７

，

７００．００ １．７３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在报告编制前一

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９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

，

２７９

，

７９８．３３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５３

，

６６８

，

０３３．３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５５

，

１９７

，

８３１．６４

１０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１０００９

双良转债

６３８

，

６００．００ ０．１７

２ １１００７８

澄星转债

９９

，

４１６．８０ ０．０３

１１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末本基金前十名股票中无流通受限情况。

１２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

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比

较如下表所示：

（一）历史各时间段收益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

Ａ

阶段

份额净

值增长

率

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８．９．２６～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３．９４％ ０．１２％ １．７５％ ０．２９％ ２．１９％ －０．１７％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０．３１％ ０．１８％ ９．１２％ ０．２３％ －８．８１％ －０．０５％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３．９４％ ０．２３％ １．６９％ ０．１６％ ２．２５％ ０．０７％

合同生效以来

８．３８％ ０．２０％ １２．９２％ ０．２１％ －４．５４％ －０．０１％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

Ｃ

阶段

份额净值

增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８．９．２６～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３．８６％ ０．１２％ １．７５％ ０．２９％ ２．１１％ －０．１７％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０．１３％ ０．１８％ ９．１２％ ０．２３％ －９．２５％ －０．０５％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３．４７％ ０．２３％ １．６９％ ０．１６％ １．７８％ ０．０７％

合同生效以来

７．３２％ ０．２０％ １２．９２％ ０．２１％ －５．６０％ －０．０１％

注：

１

、集利债券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９０％×

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１０％×

中证红利指数收益率

本基金采用上证国债指数及中证红利指数衡量基金的投资业绩，其主要原因如下：

上证国债指数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固定利率国债为样本，按照国债发行量加权而成，具有

良好的市场代表性。

中证红利指数挑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现金股息率高、分红比较稳定、具有一

定规模及流动性的股票作为样本股，综合反映沪深证券市场高股息股票的整体状况和走势。

２

、集利债券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

Ａ

：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

Ｃ

：

注： 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起六个月内为建仓期，截至报告日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

例已达到基金合同第九条（三）投资范围、（四）投资策略和（八）投资限制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 销售服务费；

４

、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印花税、证管费、过户费、手续费、券

商佣金、权证交易的结算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５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８

、基金的资金汇划费用；

９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

的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支付日期顺延。

（

３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

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２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

１

）申购费

本基金申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详见“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一章。

（

２

）赎回费

本基金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详见“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一章。

（

３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Ｃ

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４％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销售服务费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

Ｃ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Ｃ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

支付日期顺延。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 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

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

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四）基金管理费、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协商调整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

率等相关费率或改变收费模式。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或在不提高

整体费率水平的情况下改变收费模式，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模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

公告。

（五）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一）对基金管理人部分内容的更新

对“一、基金管理人”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二）对基金托管人的更新

在“二、基金托管人”部分，对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和相关业务经营情况进行了更新。

（三）对相关服务机构的更新：

在“三、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直销机构、代销机构的部分信息进行了更新。

（四）在“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五）更新了“十二、基金的业绩”部分的内容。

（六）对部分其它表述进行了更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002564

证券简称：张化机 公告编号：

2011-038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16

日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7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玉忠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的表决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25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

118,126,33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2.20%

。会议程序和决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8,126,338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8,126,338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聘请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8,126,338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8,126,338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8,126,338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六）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8,126,338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超募资金使用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8,126,338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张家港锦隆大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8,126,338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张家港锦隆重件码头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8,126,338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8,126,338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8,069,978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在本项议案表决中，作为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股东陈

玉忠、王胜、陈军、张剑、谢益明、赵梅琴、高玉标，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共计

100,056,360

股，

作为本项议案的关联方回避表决。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8,126,338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匡建东、邵吕威、陈和平分别向股东大会做了述职报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周游、 徐向红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05

月

07

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华夏银行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11

年

5

月

11

日起，本公司将新增华夏银行为本公司旗

下开放式基金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70001

）、诺德主题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71002

）、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73003

）、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70005

）、诺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70006

）、诺德优选

30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70007

）的代销

机构

,

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及其它相关业务。

注：至

2011

年

5

月

10

日止，诺德优选

30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尚在封闭期内，尚未打开申

购、赎回业务。有关诺德优选

30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打开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事宜本公

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华夏银行：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

号

法定代表人：吴建

客户服务电话：

95577

网址：

www.hxb.com.cn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网站：

www.nuodefund.com

客服热线：

400-888-0009; 021-68604888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0

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日信证券为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

日信证券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日信证券为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

320015

）的代销机构。

自

2011

年

5

月

10

日起，投资者可在日信证券的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具体办理程序请

遵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在

2011

年

4

月

1

日 《上海证券报》 和本公司网站上的 《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以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88086830

；或前往日信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www.rxzq.com.cn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

0755-8302688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日


